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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事实，普通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将是自身权益的保护。客

观上消费者面对的可供选择的对象范围扩大，老百姓将成为

入世最大的收益者。 在我国现行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为

依法有效的维护国内消费者的权益，进一步完善我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势在必行。 首先是关于“消费者”概念的界

定问题 我国“消法”对“消费者”这一概念的界定不明确。

仅仅以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

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在附则中将购买、使用直

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农民视为消费者，在特定情况

下，单位用于单位成员集体消费而购买日用消费品也视为消

费者。 在国际上，关于“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明确，认为成

为所谓的“消费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在消费性质只

能是生活资料的消费；（2）消费者主体只能是个体社会成员

；（3）消费手段必须进入市场交易；（4）消费客体为商品

或者服务。很显然，我国“消法”对“消费者”这一概念的

界定与国际通用的“消费者”概念有一定差异。国际标准明

确的将“消费者”界定为社会个体；而在我国主体不仅包括

个体，还包括购买生活资料的农民和一定条件下的单位，这

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不利于新形势下的市场建设，也

不利与国际先进立法接轨。 在国际市场一体化的大环境下，

建议修改“消法” 第2条规定，明确界定消费者为“为满足

生活消费，在平等的市场交易中，有偿购买、使用商品或者



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其在消费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受本法保

护。” 其次是关于强化“消费者”地位问题 市场中消费者常

常处于弱者地位，入世后，随着国内市场进一步放开，各种

国外高科技产品的不断涌入，消费者由于其认知能力的限制

，再加上消费者今后更多的是面对国外大型企业、跨国公司

，其弱者地位会更加明显，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以立法的形

式扩大消费者的权利，强化其地位。 （1）扩大消费者“知

悉权”。 所谓知悉权，“消法”第8条1款规定“消费者享有

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入

世后，涌入国内的国外商品和服务，一般而言技术含量较高

，且更新换代极快，而消费者认识水平有限，为此，只有通

过立法进一步完善经营者（主要是国外经营者）的警示义务

，相应地扩大消费者的知悉权来达到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目的。 现行“消法”第18条规定了一些经营者的警示义务，

但对国外商品的文字说明是否一定要使用汉语，各种指标是

否采用国内的标准或单位，都无明文规定。因此，有必要对

国外经营者所生产商品的文字和标准或单位易解性、全面性

、真实性进行界定。 （2）完善消费者“监督批评权”。 “

消法”第15条1款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或者服务以及保护

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现行“消法”制度下消

费者对使用自己监督批评权缺乏积极性，为此，建立社会监

督举报机制实行举报奖励制度，对整个社会而言，具有多重

意义。 实行举报奖励制度，消费者在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同

时又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补偿，这将此时消费者行使自己监督

批评权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又间接起到打击假冒伪劣产

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权利的作用。 （3）



加大赔偿力度。 相比国外先进立法，我国现行“消法”对消

费者的权利受侵犯后，保护力度明显偏小，仅在第41、42条

做出了十分有限的规定，且限制于经济赔偿。入世后，国外

商家对国内消费者造成权利侵害的情况也必将增多，以我国

现行“消法”与之保护，与国内消费者显然缺乏公平。 欧共

体关于经济赔偿的范围包括三项：1人身伤害赔偿包括实际费

用补偿、医药费、赚钱能力补偿等；2财产损失；3惩罚性赔

偿，并示以额度。国外合理的立法规定在完善我国“消法”

时颇值借鉴。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现行“消法”14条规

定消费者有“维护尊严权”；25条规定了经营者不得侵犯消

费者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义务。关于侵犯消费者上述权

利，经营者应当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消法”仅仅在第50

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缺乏对消费者精神损害赔偿的明文规定

，显然是我国“消法”的一大明显漏洞。1994年广东省《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规定，凡经营搜查消费者人身及

携带物品的，应向其予以5万元以上的精神损害赔偿。前年重

庆高院亦出台有关规定，这是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的

有益实践探索。 在“消法”中补充精神损害赔偿相关内容是

大势所趋，但对于具体数额，不宜于精确限定。只能在一定

幅度内确定上限或下限的标准，并赋予法院必要的自由裁量

权，以此维护消费者的精神赔偿权。法院有关自由裁量权的

实行，必须紧扣法律的教育、赔偿功能。 关于“网络消费”

问题。 当前，对于“网络消费”普通老百姓还比较陌生，此

类消费纠纷亦比较少。但随着网络业的发展，不久的将来，

网络消费势必将成为普通消费者的一种重要消费方式，纠纷

也会相应增加。为体现立法的前瞻性，有必要加快在这方面



的法制建设。 网络消费与传统的市场交易有区别，其是否属

于“消法”的调整范围，法律暂无规定。可以看到，网络消

费的市场是借助“网络”这一高新技术形成并体现的。随着

社会的不断进步，传统的市场在不断扩大其内涵，网络的出

现和普及必将使“市场交易”的内涵发生新的变化。虽然“

网络消费”与普通消费形式上存在有差异，但实质相同，理

应将其纳入“消法”调整的范围。具体而言，可以参照“消

法”第46条关于“邮购”消费法律责任的规定加以明确，以

此使“消法”更为完善并顺应时代进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